
説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甬啓”

———兼釋兩則與“庸”音義相關的釋讀

顔世鉉

壹、“甬啓”讀爲“更啓”

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記載周成王所作詩九首，每首分爲兩部分，開始的部分稱

“啓”，終結的部分稱“亂”，每一首詩配樂則爲一章，其中第一首見於今本《詩·周頌·

敬之》。 這九首詩的“啓”分别爲： 元内啓、■啓、參啓、四啓、五啓、六啓、七啓、八啓、九

啓。 原整理者在注釋〔二〇〕説，■啓，第二曲之“啓”，疑“■”爲“再”字之訛。 〔１〕又清

華簡《芮良夫毖》載兩篇樂章，其中以“二啓曰”來標示第二篇的開始。 〔２〕

“■”（以下作“甬”），應該讀爲“更”（庚、賡），此三字同音，指的是同一個詞，古書

中有音義相通的關係。 “更”（庚、賡）有“繼續”、“再次”義，在《周公之琴舞》中可以表

示“第二次”的意思，“甬（更）啓”猶“再啓”，就是第二曲的“啓”。

這裏先討論“甬”和“更”（庚、賡）的聲音關係，而後再説明詞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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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初稿曾在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３日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於浸會大學所主辦之“清華簡與《詩經》研究”國際會議上宣讀，原題名爲“清華簡（叁）札記一則”，其後
經過訂補，並改題爲今名。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第１３３—１３４、１３６頁，

中西書局２０１２年。

李學勤： 《新整理清華簡六種概述》，《初識清華簡》第１７３頁，中西書局２０１３年。 馬楠： 《〈芮良夫毖〉與
文獻相類文句分析及補釋》，《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２０１３年第１期，第７６—７８頁。 江林昌：
《清華簡與先秦詩樂舞傳統》，《文藝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８期，第４４頁。



一、“甬”和“更”（庚、賡）的聲音關係

（一）“甬”讀爲“更”（庚、賡）的音理

“甬”是喻母東部，“庚”、“賡”、“更”同音，是見母陽部。 〔１〕在韻部方面，是東、

陽旁轉的關係。 這方面，以往學者已有論述： 或利用古書押韻的現象來指出兩者相

通是上古楚方言的特點； 〔２〕或認爲是語音的歷史演變的結果，而不是楚方言的特

點，戰國時期東、陽兩部接近。 〔３〕近來也有學者利用楚簡通假字和古書合韻來探

討東、陽兩部的音近關係。 〔４〕這些論述都可以幫助我們瞭解東、陽兩部的語音

關係。

在聲母方面，喻母（喻四）爲舌音，見母爲舌根音（或説牙音）。 董同龢指出，中古

喻四有和舌根音見組字諧聲的情形，例如容、欲（喻四）： 谷（見母），羊（喻四）： 姜（見

母），這些現象可能是與複聲母有關。 〔５〕李新魁指出，中古的以紐字（喻母），有一部

分來自上古的牙音組聲母，所以，以紐與見組字有不少互諧、相通的情形。 通假的例

子如《周禮·師氏》“王舉則從”，注云：“故書‘舉’爲‘與’。 杜子春云： 當爲 ‘與’。”

“舉”是見母，“與”是喻四。 〔６〕以下舉出兩個見母和喻母相通的例證：

１．何九盈討論複輔音問題時，曾舉■（郭）、墉、城這組同源詞的聲音關係來説明。

《説文》：“墉，城垣也。 从土、庸聲。 ■，古文墉。”又“城，以盛民也。 从土成，成亦聲。

■，籀文城，从■。”何九盈説：

籀文城字从■，■、墉又原本同是一個詞，三字同源不成問題。但按王

先生（引者按，指王力先生）構擬的先秦音系，■（見，ｋ）、墉（喻四，）、城（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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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作藩： 《上古音手册（增訂本）》第１９１、５０頁，中華書局２０１３年。 以下本文所述古音的聲母和韻部，

若無標注，均依此書。

董同龢： 《與高本漢先生商榷“自由押韻説”兼論上古楚方音的特色》，載丁邦新編： 《董同龢先生語言
學論文選集》第７—１１頁，食貨出版社１９８１年。 劉寶俊： 《冬部歸向的時代和地域特點與上古楚方
音》，《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１９９０年第５期，第８１頁。

喻遂生： 《〈老子〉用韻研究》，《西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１９９５年第１期，第１１３頁。

李存智： 《上博楚簡通假字音韻研究》第２４７—２４９頁，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０年。

董同龢： 《上古音韻表稿》第３１—３３頁，“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１９９７年；《漢語音韻學》第２９７—２９８
頁，文史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李新魁： 《漢語音韻學》第４０３—４０４頁，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６年；《潮音證古》，《李新魁音韻學論集》第

３５９—３６０頁，汕頭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三字難以構成同源關係，讀音相差很遠。而采用李方桂的構擬，這個問題

就解決了。……李方桂構擬的ｇｒｊ，包括喻四和禪母，那麽墉與城的聲母相

同，都是舌根音，與■同類。這樣，我們就可以溝通三字在語音上的同源關

係了。〔１〕

“墉”和“■”（郭）爲同源詞，此正是喻母和見母相通的關係。 何九盈討論複輔音聲母

的現象時也指出，代表喻四的ｌ可以和舌根音相結合成爲ｋｌ複輔音，其中舉了同源詞

“墉”（喻四）和“■”（見母）爲例來説明。 〔２〕

２．何九盈以複輔音來解釋古書異文的語音關係，並以古書“從容”、“從頌”一詞爲

例來説明。 他説：

《戰國策·趙策三》：“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史記·魯仲連

世家》作“從頌”，索隱：“從頌者，從容也。”《漢書·儒林傳》：“漢興，魯高堂生

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師古曰：“頌讀與容同。”《説文》：“頌，皃

也。从頁公聲。■，籀文。”頌字有兩讀：餘封切，又似用切。容亦餘封切。

頌以舌根音“公”爲聲符，原來也是複聲母，其形式爲ｇｒｊ，後來分化爲邪母和

喻四兩讀。喻四一讀，與“容”同音，在上古爲ｇｊ。〔３〕

“頌”（一在喻四，一在邪母）從“公”（見母），這正表明喻四和見母的密切關係。

（二）“甬”和“更”（庚、賡）音近相通的例證

在音理上，古韻部東、陽旁轉以及古聲母喻母和見母相通，由此可以説明“甬”和

“更”（庚、賡）有音近關係。 以下舉出兩個喻母東部和見母陽部相通的例證：

１．青銅器銘文梁上官鼎“ 參分”，大梁鼎“ ■■”，十三年上官鼎“ ■”，首

字，清吴大澂、孫詒讓釋爲“庸”，郭沫若、楊樹達則以爲从肉、凶聲，讀爲“容”。 〔４〕朱

德熙直接釋讀爲“容”。 〔５〕其後學者改釋爲“■”字， 〔６〕張振林、馬國權摹補的新版

《金文編》釋爲“■”，云：“義如‘容’。” 〔７〕馬承源主編《戰國銘文選》隸作“■”，認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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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九盈： 《上古音》第１００頁，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１年。

何九盈： 《商代複輔音聲母》，《音韻叢稿》第１７頁，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２年。

何九盈： 《上古音》第１０２頁。

周法高主編： 《金文詁林》第５册，第２６４３—２６４５頁，香港中文大學１９７４年。

朱德熙： 《戰國記容銅器刻辭考釋四篇》，《朱德熙古文字論集》第２５、２９—３０頁，中華書局１９９５年。

周法高： 《金文詁林補》第２册，第１４１０頁，“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１９８２年。 湯餘惠主編： 《戰國文
字編》第２７３頁，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 《金文編》第２８４頁，中華書局１９９６年。



“庸”的異體，讀爲“容”。 〔１〕近來學者多主張釋爲“■”，讀爲“容”， 〔２〕這個看法是正

確的。 ■，从肉、庚聲，古音是見母陽部，“容”是喻母東部。

２．《尚書·康誥》：“無康好逸豫。”康，《史記·三王世家》作“侗”，《漢書·武五子

傳》作“桐”。 “康”和“侗”、“桐”是聲近相通的異文。 “康”和“桐”應是“侗”的假借。 〔３〕

又“侗”和從“甬”諧聲之字有音義關係，《廣雅·釋詁一》：“甬、長，常也。”《釋詁二》：

“筩，長也。”王念孫《疏證》云：

筩者，狹長也。《説文》：“筩，斷竹也。”《史記·三王世家》廣陵王策云：

“毋侗好佚。”褚少孫釋之云：“毋長好佚樂也。”《論衡·齊世篇》云：“上世之

人，侗長佼好。”義並與筩同。《釋名》云：“山旁隴閒曰涌。涌猶桶，桶狹而長

也。”亦與筩聲近義同。

此言“侗”、“涌”、“筩”有音義關係，含有“長”義。 其他“同”聲和“甬”聲也有作爲同源

詞者，如“痛”和“恫”。 〔４〕考查以上的相關語料，可以推知“康”和“甬”有音近關係。

接着再討論“康”和“庚”的音近關係。 因爲“康”从“庚”聲，古書中常見“康”和“庚”音

近通假的現象，如《詩·周頌·天作》：“天作高山，大王荒之。 彼作矣，文王康之。”康，

楊樹達讀爲“庚”，續也。 〔５〕清華簡《繫年》第四章地名“庚（康）丘”，上博楚竹書《季康

子問於孔子》中“康”字寫作“庚”。 〔６〕 《戰國策·韓策二·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

秦章》有人名“司馬康”，《史記·韓世家》“康”作“庚”。 總結這個例證的討論，在“康”

和“甬”的音近關係上，它們是溪母陽部和喻母東部；“康”從“庚”諧聲而常互相通假，

它們是溪母陽部和見母陽部。 聯繫這些語料，可見“甬”和“庚”的語音關係很近，它們

可以作爲喻母東部和見母陽部相通的證據。

以上從（一）音理和（二）通假例證兩方面來説明喻母東部和見母陽部可以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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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承源主編： 《戰國銘文選》第４册，第５９６、５９８頁，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書中把上官鼎這個字隸作
“賡”，注云：“賡　字書無，疑爲庸的異體，庸通容，辭意亦爲容義。”按，注釋者原應是隸作“■”，然因手
民誤植而爲“賡”。 這個推測基於兩點： 其一，《説文》有“賡”字，而“■”則不見於字書。 其二，同書把大
梁鼎這個字隸作“■”。

李家浩： 《戰國時代的“冢”字》，《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第４、７、１２頁，安徽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 湯餘惠： 《戰國銘文選》第３、８頁，吉林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王輝： 《古文字通假字典》第４７５—

４７６頁，中華書局２００８年。 陳斯鵬、石小力、蘇清芳： 《新見金文字編》第１３２頁，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王念孫： 《讀書雜志·漢書》卷四之十一“毋桐好逸”條云：“是侗訓爲長也。 作桐者，假借字耳。”注云：
“侗爲長久之長，亦爲長大之長。”

王力： 《同源字典》第３８０頁，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２年。

楊樹達： 《積微居小學述林全編》第３４５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第１４４頁，中西書局

２０１１年。 李學勤： 《清華簡〈繫年〉及其有關古史問題》，《初識清華簡》第９６頁。



進而證明“甬”讀爲“更”（庚、賡）的語音條件可以成立。 至此，本小節討論的目的可算

是已經達成；但以下還要附帶討論古書中兩則“庸”和“康”作爲異文的現象，它應該與

上文所討論的“甬”和“庚”音近的現象有關。

１．《尚書·舜典》：“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左傳·文公十八年》：“靖譖庸回。”《楚

辭·天問》：“康回馮怒。”《詛楚文》：“康回無道。”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云：“康回，疑

‘庸回’之誤。”丁晏《楚辭天問箋》云：“康回，當作‘庸回’，字形相近誤也。”這裏指出“庸”

和“康”爲異文，乃是形訛的關係。 惠棟《九經古義》云：“古‘庸’字或作‘康’，故《楚辭》言

‘康回’。 秦《詛楚文》云：‘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董逌釋‘康’爲‘庸’是也。”王先謙《尚書

孔傳參正》云：“古‘庸’或作‘康’，‘康回’即‘庸回’。”惠棟、王先謙都指出古“庸”或作

“康”，釋“康回”爲“庸回”，但並未明言互爲異文的“庸”和“康”是什麽關係。

２．楚王“熊渠”的長子，《史記·楚世家》作“康”或“毋康”，《大戴禮記·帝繫》作

“無康”，《世本》作“庸”。 學者認爲“庸”當是“康”字形近而誤。 〔１〕

以上兩例均是“庸”、“康”爲異文。 有的學者認爲是形訛的關係。 現在看來，這種説法

很可能是有問題的，它們應該是音近相通的異文。 就音理來看，“庸”爲喻母東部，其與

“庚”、“康”的聲音關係，韻部是東、陽旁轉，聲母是喻母和見組字相通。 就相通的例證來看，

《廣雅·釋詁》：“甬、長，常也。”王念孫《疏證》云：“甬之言庸也，《爾雅》：‘庸，常也。’”在表

示“常”的意義上，“甬”和“庸”音義相通。 這裏指出“甬”和“庸”音義相通，而上文已論述

“康”和“筩”（“甬”聲）音近，由此可見“庸”和“康”存在音近關係，可以構成通假的條件。

所以，惠棟和王先謙把“康回”釋爲“庸回”的説法，應該是比較接近異文通假的情形。

藉由討論“庸”和“康”互爲異文，一方面可以認清異文的性質，另一方面也可以作

爲“甬”讀爲“更”的旁證。

二、“更”（庚、賡）、“更啓”的詞義

（一）“更”（庚、賡）的詞義

《説文》：“更，改也。”段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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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黄懷信： 《大戴禮記彙校集注》第７９６頁，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李家浩： 《楚簡所記楚人祖先“■（鬻）

熊”與“穴熊”爲一人説———兼説上古音幽部與微、文二部音轉》，《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李家
浩卷》第２３５頁，安徽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李家浩： 《清華戰國竹簡〈楚居〉中的酓■、酓執和酓綖》，載
李學勤主編： 《出土文獻》第３輯，第２—３頁，中西書局２０１２年。



更訓改，亦訓繼，不改爲繼，改之亦爲繼。故《小雅》毛傳曰：“庚，續也。”

《用部》“庸”下曰：“庚，更事也。”《列子》云：“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

利害。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皆假庚

爲更。

清徐灝《説文解字注箋》云：

《周官·巾車》“歲時更續”；《晉語》“性利相更”，韋注：“更，續也。”皆用

本字。因假庚爲更，亦假賡爲庚，而賡亦續矣。

可見在“更改”、“繼續”這類意義上，“更”是本字，而“庚”和“賡”則是假借的用法。 三

個字所表示的都是同一個詞。

這裏舉一個以“賡”表示“繼續”的例子：

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

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僞古文《尚書·

益稷》）

僞孔傳：“賡，續。 載，成也。 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乃賡載歌”句，《史

記·夏本紀》作“乃更爲歌”，太史公以“更”釋“賡”。 僞孔傳訓“賡”爲“續”。 蔡沈《書

集傳》：“賡，續。 ……續帝歌以成其義也。”

《説文》：“續，連也，从糸賣聲。 賡，古文續，从庚貝。”許慎是以“賡”爲从庚貝會

意，乃“續”之古文。 徐灝《説文解字注箋》云：

毛《傳》庚訓爲續而讀如更，則賡亦用庚爲聲可知。孔《傳》以續釋賡，豈

讀賡爲續乎？《釋名》云：“賡，猶更也。”蓋賡从庚聲，有更端之義。歌者更唱

迭和，故賡歌訓爲續，此古義也。

此言“賡”从“庚”得聲，賡、庚、更三者有音義關係，“更”有“更代”義，引申而有“續”義，

古代用來表示歌者更唱迭和之義。 上文已述徐灝的説法，賡、庚、更三字同表“續”義，

而“更”爲本字，“賡”、“庚”爲假借字。

《説文》以“賡”爲“續”之古文。 有關兩字的關係，學者有兩種不同的看法： 一種認

爲兩者是同義换讀，没有音義關係；一種認爲兩者是同源詞。

首先，談“同義换讀”的説法。 有關“同義换讀”的性質，裘錫圭曾有很簡要的説

明，他説：“有時候，人們不管某個字原來的讀音，把這個字用來表示意義跟它原來所

代表的詞相同或相近的另一個詞（一般是已有文字表示的詞）。 這兩個詞的音可以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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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同。” 〔１〕沈兼士認爲“賡”與“續”是“義通换用”，兩字雖異而義互通，其特點是義

同而音異。 〔２〕黄天樹也認爲“賡”與“續”是“同義换讀”。 〔３〕

其次，談“賡”與“續”是同源詞的説法。 清鈕樹玉《説文解字校録》云：“竊疑古讀

聲或相近。”嚴可均《説文校議》云：“賡、續，聲之轉。”何九盈指出，“賡”、“續”兩者是同

源詞，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録》卷五“舌音類隔不可信”云：“古文賡、續同聲，《家語》‘申

續’蓋讀如‘庚’，與棠音亦不遠。” 〔４〕又指出，從語音演變規律來分析“賡”、“續”的語

音關係，這種訓讀可能是複輔音分化的結果。 續，似足切（邪母屋部）；賡，古行切（見

母陽部）。 它們的複聲母形式，按李方桂的構擬爲ｓｇ，按嚴學宭、喻世長的構擬爲

ｚｋ，而它們的韻部爲屋陽旁對轉。 〔５〕李家浩也指出，“賡”有“續”義，在這個意義上，

兩者可能是一對同源詞，舊以爲“續”字古文“賡”是個會意字或屬於義通换讀等，看來

都是有問題的。 〔６〕

根據何九盈和李家浩所作的語音分析和所舉的通假例證，應當肯定“賡”和“續”

是有音義關係的同源詞，而不是“同義换讀”、“義通换用”的情形。

更，在古代漢語有“再次”之義。 清劉淇《助字辨略》卷四：“更，復也，再也。 《左

傳·僖公五年》：‘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晉不更舉，指晉不再次舉

兵。 〔７〕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横家書·朱己謂魏王章》： “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

後，必將更事。”《集成》注釋〔十二〕引原注：“更事，再生事。” 〔８〕《説文》：“更，改也。”

段注：“更訓改，亦訓繼，不改爲繼，改之亦爲繼。”“更”有“再次”之義是從“繼”義引

申而來。

上面説明“更”有“繼續”和“再一次”的意義，在古代文獻中，有“更”和“再”意義相

通的情況。 《禮記·儒行》：“過言不再。”鄭注云：“不再，猶不更也。”孔穎達疏云：“再，

更也。 言儒者有愆過之言，不再爲之。”這是説“再”的意義就如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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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裘錫圭： 《文字學概要》第２４８—２４９頁，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４年。

沈兼士： 《漢字義讀法之一例———〈説文〉重文之新定義》，《沈兼士學術論文集》第２４３、２４９—２５１頁，中
華書局１９８６年。

黄天樹： 《説文解字通論》第２８８—２９０頁，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何九盈： 《商代複輔音聲母》，《音韻叢稿》第１０頁。

何九盈： 《〈説文〉段注音辨》，《語言叢稿》第２０９—２１０頁，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６年。

李家浩： 《楚簡所記楚人祖先“■（鬻）熊”與“穴熊”爲一人説———兼説上古音幽部與微、文二部音轉》，
《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李家浩卷》第２３３—２３４頁。

楊伯峻： 《春秋左傳注（修訂本）》第３１０頁，中華書局１９９５年。 楊伯峻、徐提： 《春秋左傳詞典》第３２２
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５年。

裘錫圭主編： 《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３册，第２３０、２３２頁，中華書局２０１４年。



上古漢語的“再”，一般指第二次、兩次的意思，表示同一動作行爲的第二次或進

行了兩次。 〔１〕 《説文》：“再，一舉而二也。”段注云：“凡言二者，對偶之詞；凡言再者，

重複之詞，一而又有加也。”王筠《説文句讀》云：“《■部》曰：‘■，再也。’則再者■也。”

■，後通用作“兩”。 《廣雅·釋詁上》：“再，二也。”錢大昭《疏義》：“再者，事之二也。”

可見“再”的意思是指兩次或第二次，段注把“再”理解成“重複之詞”，表示重複的意

思，這種理解並不符合大多數上古漢語文獻的情況。 〔２〕

上古漢語的文獻中，“再”指兩次、第二次意義的情形很常見，例如：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尚書·多方》）

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左傳·莊公十年》）

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

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國語·周語上》）

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

再重。（《莊子·天下》）

一、再則宥，三則不赦。（《管子·立政》）

桓公田，至於麥丘，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爲者也？”對曰：“麥丘邑人

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

祝寡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爲寶。”桓公曰：

“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

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

三，吾子其復之。”（《新序·雜事四》）

由以上引例可以看出，上古漢語的“再”大多指第二次或兩次。 “更”則是指再一次或

又一次的意思，“更”和“再”的意義並不相同；不過，在某些語境中，這兩個詞確實可以

表示相同的意義，例如《禮記》“過言不再”，鄭注：“不再，猶不更也。”孔疏：“再，更也。”

這是以“更”來解釋“再”。 鄭玄和孔穎達應該是認爲，在這個語境裏，“更”和“再”所表

示的意義大致相同，“更”可以表示第二次或兩次的意思。 “更”有“繼”義，“一”之“繼”

即爲“二”，爲“再”。 〔３〕如果以第一次或一次爲基點，則“更”（再一次）就等同“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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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主編： 《王力古代漢語字典》第６０—６１頁，中華書局２０００年。 何樂士： 《古代漢語虚詞詞典》第

５７３—５７４頁，語文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上古漢語中，“再”也有少數表示重複、多次的意思，如《吕氏春秋·遇合》：“孔子周流海内，再干世主，如
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參張雙棣、殷國光、陳濤： 《吕氏春秋詞典》第２６頁，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９年。

此點承蒙蔣紹愚老師賜教。



二次或兩次）的意思。

宋儒已指出，《儒行》“過言不再”的表述和《論語·雍也》“不貳過”相關。 張載云：

“過言不再，不貳過也。” 〔１〕“不貳過”是孔子贊美顔淵之言，這是儒家很看重的道德修

養功夫。 日本竹添光鴻《論語會箋》云：“貳，猶《儒行篇》‘過言不再’之‘再’。”這也是

説“貳”的詞義如同“再”。 此“貳”字的詞義，學者有不同的訓解。 傳統的説法大多認

爲是“重複”、“再一次”的意思，如何晏《集解》：“不貳過者，有不善者未嘗復行。” 〔２〕朱

熹《集注》：“貳，復也。 ……過於前者，不復於後。” 〔３〕王力主編的《古代漢語》第一册

説：“貳，重複一次。 不貳過，不重犯同樣的錯誤。” 〔４〕王力主編的《王力古漢語字典》

又指出：“‘二’是一般的數目字，唐以前‘貳’一般不用作數詞，而用作‘二’的抽象意

義，指重複、兩屬、不專一、生二心、不一樣等。” 〔５〕但也有學者認爲此“貳”可以作爲數

詞用。 楊伯峻認爲是指“同樣的事情有了兩次或者做了兩次”。 〔６〕主張訓爲“重複”

的學者進一步指出，唐以前“貳”一般不用作數詞。 現在看來，這個看法是不對的。 在

先秦、漢初文獻中可見“貳”作爲數詞的用法，如秦駰禱病玉版有“用牛羲（牺）二”，“用

貳（二）羲（牺）、羊、豢，壹（一）璧先之”。 〔７〕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横家書·朱己謂魏王

章》：“今不存韓，貳（二）周、安陵必貤（弛），楚、趙大破，燕齊甚卑，天下西舟（輈）而馳

秦，而入朝爲臣不久矣。” 〔８〕此“貳周”今本作“二周”，指東、西周。 “貳”也有作“■”

者，郭店簡《語叢三》六七上：“名■（二），勿（物）參（三）。”因此，“不貳過”的“貳”可以

訓爲“復”，表示再一次的意思；也可以訓爲“二”，表示兩次或第二次的意思。 這兩種

訓解都符合詞義的時代性，也合乎文意。

孔子云“不貳過”强調的是顔淵只會犯一次過錯，所表示的語意，可以説顔淵不會

重複犯同樣的過錯，或是説不會犯兩次同樣的過錯。 前者是把“貳”訓爲“復”，後者是

訓爲“二”。 這兩種理解都能切合文意。 “不貳過”這種表述，都是以有一次過錯作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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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見衛湜： 《禮記集説》卷一百四十七。

此説應來自《周易·繫辭下》：“子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參蔣伯潛： 《語譯廣解四書讀本·論語》第７２頁，啓明書局（不著出版時間）。 毛子水： 《論語今注今譯》

第８６頁，臺灣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６年。 潘重規： 《論語今注》第１０５頁，里仁書局２００３年。
《漢書·谷永傳》：“毋貳微行出飲之過。”顔師古注：“貳謂重爲之也。 《論語》稱孔子云顔回‘不貳過’。”

清黄式三《論語後案》云此爲朱子説所本。

王力主編： 《古代漢語》第１册，第１８４頁，中華書局２００７年。

王力主編： 《王力古代漢語字典》第１３２４頁。

楊伯峻： 《論語譯注》第２８２頁，中華書局２０１０年。

李零： 《秦駰禱病玉版的研究》，《中國方術續考》第４５５頁，東方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裘錫圭主編： 《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３册，第２３１、２３５—２３７頁。



前提來説的： 訓爲“二”，則作爲數詞，“一”之後爲“二”，表示兩次或第二次；訓爲“復”，

則作爲副詞，是重複、再一次的意思，所表示的也是兩次或第二次。 雖然這兩種詞義

的訓解有差異，但它們所表示的文意並没有不同。 《儒行》“過言不再”，宋儒方慤云：

“過言不免乎出，然一之爲甚也，矧可再而二乎？” 〔１〕意思是説： 人難免會説錯話，但

説錯一次已經算是很嚴重了，何況是重複説錯而成爲兩次呢？ 方慤雖然把上古漢語

“再”的詞義理解成“重複”或“再次”的意思，但從他對整個文意的理解來看，正好反映

出語境中“再次”就等同“第二次”或“兩次”的意思。 這種理解和鄭玄“不再，猶不更”

的訓解是很類似的。

上舉《新序·雜事四》的記載，麥丘邑人對齊桓公共説了三次祝福的話： 第一次祝

福之後，齊桓公説“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於是邑人再説第二次祝福；其後，桓公又

説“善言必三”，邑人又再説第三次祝福；但第三次祝福不合桓公之意，所以桓公怫然

作色而有“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匹也”之言。 這裏 “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的

“再”，指的是第二次或兩次；而“復”則是指再説一次的意思。 〔２〕 《禮記·儒行》“過言

不再”是錯誤的話不會説第二次或兩次的意思，而《新序》“善言必再”則是指好的話一

定要説第二次或是要有兩次，這兩個“再”字所表示的詞義完全相同。 從《新序》的辭

例更可以證明《儒行》“過言不再”的“再”要訓解爲第二次或兩次的意義。

鄭玄用表示繼續或再一次意義的“更”來訓解表示第二次或兩次意義的“再”，這

是因爲在語境裏，是以第一次（或一次）過言爲前提，其後又一次則爲第二次 （或兩

次）。 因此，在第一次（或一次）的前提之下，“更”可以表示第二次或兩次的意義。 這

是藉由語境來理解詞義的方式。

（二）“甬（更）啓”的詞義

《禮記·儒行》：“過言不再。”鄭注云：“不再，猶不更也。”鄭玄認爲“更”和“再”的

意義相近，所以就用“更”來解釋“再”。 在過言只有一次的語境之下，如此訓解並不會

造成詞義的誤解。 依鄭注的理解來類推，《周公之琴舞》的作者也可以用“甬（更）”來

表示“第二”的意義。

所以，《周公之琴舞》之“甬啓”，可以讀爲“更啓”（庚啓、賡啓）。 在上下文中，“更

啓”與元内啓、參啓、四啓、五啓、六啓、七啓、八啓、九啓等依序並列言之，“更啓”指繼

“元内啓”之後的“啓”，即“再啓”，也就是指樂章第二章的“啓”。 《芮良夫毖》載兩篇樂

章，其中以“二啓”來標示第二篇的開始，此“二啓”也相當於“更啓”。 雖然“更”有“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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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見衛湜： 《禮記集説》卷一百四十七。

參石光瑛： 《新序校釋》第５７５頁，中華書局２００１年。 《校釋》云：“復，再言也。”



續”或“再次”的意義，但在從“元内啓”（第一啓）到“九啓”共九個啓依序並列的語境

裏，它表示“第二”的意思尤其可以顯現出來，完全不會有辨義的困難。

貳、文獻中與“庸”音義相關的釋讀

在上文論述“甬”讀爲 “更”（庚、賡）的音理和通假例證時發現：“庚”和 “甬”（从

“用”聲）之字音近；“康”和“庸”（从“用”聲）爲假借異文，“康”和“庚”可以通假。 可見

“庸”和“庚”的聲音關係相近。 藉由“庸”和“庚”的音近關係可以考查古書上相關的釋

讀，以下舉出兩則。

一、《小爾雅·廣言》：“庸，償也。”

王煦《小爾雅疏》卷三云：

《説文》“庸”从庚从用，又云：“傭，均直也。”傭與庸通。《漢書·景帝

紀》：“吏發民若居庸。”韋昭注：“取庸，用其資以顧庸。”《匡衡傳》：“衛家貧，

庸作以供資用。”師古注：“庸作言賣功庸爲人作役而受顧也。”按，此即《説

文》“均直”之義，謂平均其功以償直也。又庸字或當作“賡”，《管子·國蓄

篇》：“愚者有賡本之事。”房玄齡注：“賡猶償也。又與‘庚’通。”《詩·小雅》：

“西有長庚。”《書》疏引作“賡”。《禮記·檀弓》云：“請庚之。”鄭注：“庚，償

也。”又與“更”通。《虞書》“乃賡載歌”，《史記》作“乃更爲歌”。《公羊》襄三

十年《傳》：“更宋之所喪。”何休注：“更，復也。”《釋文》云：“更，償也。”

這裏指出，“庸”通“傭”，指從人作傭，得到公平相應的報償；又説《小爾雅》這個“庸”

字，或當作“賡”，通“庚”、“更”，有報償、償還之意。

《小爾雅》“庸”，學者認爲應當作“庚”或“賡”。 清朱駿聲《約注》云：“庸，當作庚。”《説文

通訓定聲》云：“亦庚、賡字之誤。”胡承珙《義證》説，“庸”疑作“庚”，“庚”又作“更”、“賡”，

“賡”與“庸”相近而誤。 葛其仁《疏證》也認爲“庸”疑爲“庚”之譌。 以上學者是以“庸”爲

“賡”、“庚”之誤。 也有學者認爲是音義相通，胡世琦《義證》云：“庸、庚、賡，聲轉義同。”

上文論及“甬”和“賡”、“更”的音近關係，並舉出青銅器銘文“■”讀爲“容”以及

“康”（从“庚”聲）和“筩”（从“甬”聲）相通的例證，據此可證“庸”和“更”、“庚”、“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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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近關係。 所以，《小爾雅·廣言》“庸，償也”之“庸”表示報償、抵償義，它應該是“賡”

的假借字，也可以寫作“更”、“庚”。

《禮記·檀弓下》：“請庚之。”鄭注：“庚，償也。”焦循《禮記補疏》云：

庚同更；更，代也。庚亦同賡。此歌彼和謂之賡，彼有而我犯之，如彼與

我，我因而償之，一往一來，更番相代之義。

高本漢注釋《禮記·檀弓》“請庚之”之“庚”説：

鄭玄説“庚”就是“償”的意思。如此，這句話就是説：“我要求你賠償（人家

的）損失。”這是因爲“庚”有時候用作“更”（更换）的意思，在此地的意義是：用

什麽東西來替换受損的東西。所以，鄭氏的説法無疑是可以成立的。〔１〕

此二家的看法都認爲，“報償”、“賠償”義乃是“更代”義的引申。 這種看法應該是可信的。

二、《漢書·食貨志》：“教民相與庸輓犁。”

顔師古注：“庸，功也，言换功共作也。 義亦與庸賃同。”王念孫《讀書雜志·漢書》

卷四之四“庸輓犂”條云：

庸者，更也，迭也，代也。《方言》曰：“庸、佽、比、侹、更、佚，代也。”齊曰

佚，江淮陳楚之閒曰侹，餘四方之通語也。《説文》：“庸，用也。從用庚。庚，

更事也。”又曰：“代，更也。”然則“庸輓犁”者，猶言“更輓犁”、“代輓犁”也。

昭十六年《左傳》云“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其蓬蒿

藜藋而共處之”是也。

這裏指出，“庸”是更代之意；庸輓犁，猶言“更輓犁”、“代輓犁”，指交换以牽引犁耕作，

即顔師古注所云“换功共作”的意思。 王念孫這個看法是對的。

《廣雅·釋詁三》：“庸、比、侹、佽、更、跲、遞、迭，代也。”這和王念孫所引《方言》的内容

很相近，可見“庸”和“更”都可以用來表示“更代”義。 錢鐸《方言箋疏》卷三云：“《小雅·

節南山篇》‘昊天不傭’，《釋文》云：‘《韓詩》作庸。 庸，易也。’易亦代也。”這裏的“傭”、

“庸”是音近相通，陸德明以“易”訓“庸”，錢鐸把“易”訓爲“代”，這個理解應該是正確的。

“庸”和“更”都可以表示“更代”義，兩者音近，所指同爲一個詞，只是方音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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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高本漢著，陳舜政譯： 《高本漢禮記注釋》第５３頁，“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輯委員會１９８１年。



差異。 “庸”應該是“更”的假借字。

叁、結　　論

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記載周成王所作詩九首，每首詩配樂則爲一章，每首開頭的部

分爲“啓”，共有九“啓”，分别爲： 元内啓、甬啓、參啓、四啓、五啓、六啓、七啓、八啓、九啓。

本文主要討論第二首“甬啓”的“甬”的釋讀，認爲“甬”讀爲“更”（庚、賡），“更”有繼續、再

次的詞義，而“更啓”的“更”，在九啓並列的語境中，則可以表示“第二”的意義，“更啓”就

是指第二首樂曲的“啓”。 古人也有用這種理解方式來訓解詞義，《禮記·儒行》“過言不

再”，鄭玄注：“不再，猶不更也。”不再，是不會有第二次或兩次的意思，“再”爲數詞；“更”

有繼續、再一次的意義。 “更”和“再”的詞義並不相同，然而鄭玄却以“更”來解釋“再”。

《禮記·儒行》“過言不再”就是《論語·雍也》“不貳過”，這類表述是在有第一次（或一

次）的前提下來説的，强調錯誤的言行只會有第一次。 第一次（或一次）之後的“更”（再

一次）指的就是第二次（或兩次），在這種語境下，“更”就能表示第二次（或兩次）的意義。

因此，在《周公之琴舞》九啓依次並列的語境中，作者可以用“更啓”表示第二啓。

考查“甬”讀爲“更”（賡、庚）的語音關係，發現“庸”和“庚”也有音近關係。 藉由

“庸”和“庚”的音近關係可進一步檢討文獻上的兩則釋讀：

其一，《小爾雅·廣言》：“庸，償也。”這是指從人作傭，得到公平相應的報償。 這

個“庸”應當作“賡”，通“庚”、“更”，有報償、償還義。 有學者認爲“庸”是“賡”的形近而

誤；也有的認爲是“聲轉義同”，存在有聲音關係。 現在看來，“庸”表示有報償、償還意

義，應該是“賡”的假借字，也可以通作“庚”、“更”。

其二，《漢書·食貨志》：“教民相與庸輓犁。”王念孫指出，“庸”是更代之意；庸輓

犁，猶言更輓犁、代輓犁，指交换以牽引犁耕作，即顔師古注所云“换功共作”的意思。

“庸”表示“更代”義，應該是“更”的假借字。

後記：

本文撰寫的過程中，承蒙蔣紹愚老師以及來國龍、許名瑲兩位先生的賜教，謹致

感謝之意。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

（顔世鉉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助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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